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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６０１１３７

股票简称：博威合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

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以电话及传真方式发出了关

于召开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时在公司一楼

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９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９

人，会议由董事长谢识才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参会董事以

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形成决议如下：

一、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有资金的议案》。

为了抓住市场机遇，加快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公司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通过自筹资金进行部分

投资，并在筹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宁波博威合金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２０３

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公司及子公司宁波博威合金板带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到募投项目的金额共计人民币

１５

，

６０２．９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公司及子公司宁波博威合金板带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情况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

１

、

年产

１

万吨无铅易切削黄铜棒线生

产线项目

１８

，

８１７ ４

，

３６９．９２

２

、

年产

１．５

万吨变形锌合金材料生产

线项目

１４

，

５２８ ３

，

４８４．７９

３

、

年产

２

万吨高性能高精度铜合金板

带生产线项目

４０

，

７９３ ７

，

７４８．１９

合计

７４

，

１３８ １５

，

６０２．９０

上述募投项目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定位，投资项目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 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第十条之规定，公司拟以部分募集资金置换上述已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合计

１５

，

６０２．９０

万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针对该议案事项发表了《关于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详见附件一）。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通过了《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为了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支出，增加公司效益，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公司将募集资金超

额部分

６７

，

３２１．１２

万元中的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通过了《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

前提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公司决定使用募集资金超额

部分

６７

，

３２１．１２

万元中的

１９

，

３２１．１２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二、三项议案事项发表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及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

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专项意见》（详见附件二）、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第一、二、三项议案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详见附件三）。

四、通过了《关于将公司部分募集资金定期存放的方案》。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存放利率，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以定期存款等方式存放募集

资金，金额和期限由公司视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而定。 现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情况，按募集资金净额

７４

，

１３８

万元，扣除前期已投入部分资金

１５

，

６０２．９０

万元，剩余的

５８

，

５３５．１０

万元资金分别以一年、半年

和三个月定期存款方式进行存放。 具体情况列表如下：

项目 年产

１

万吨无铅 年产

２

万吨高性能 年产

１．５

万吨变形

易切削黄铜棒线 高精度铜合金板 锌合金材料生产

生产线项目 带生产线项目 线项目

银行存款金额

１４

，

４４７．０８ ３３

，

０４４．８１ １１

，

０４３．２１

一年定期（

２．７５％

）

２

，

０００．００

半年定期（

２．５０％

）

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三个月定期（

２．２５％

）

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募集资金存款户

２

，

４４７．０８ ３

，

０４４．８１ ２

，

０４３．２１

公司将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严格按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进行支取。

五、 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宁波博威合金板带有限公司以增资方式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４１

，

４５９．１２

万元，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本次拟将

募集资金以增资方式投入到宁波博威合金板带有限公司， 用于实施年产

２

万吨高性能高精度铜合金板

带生产线募投项目， 具体金额为

４０

，

７９３

万元。 公司已自筹资金增资宁波博威合金板带有限公司

８８００

万

元，并已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开工建设年产

２

万吨高性能高精度铜合金板带生产线项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７

，

７４８．１９

万元。 扣除上述金额后，使用上

述募集资金

３３

，

０４４．８１

万元，以及公司自筹资金

６

，

９５５．１９

万元，合计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增资到宁波博威合金板带

有限公司，增资后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增资的部分应遵循以下规定：

１

、应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得存储除募集资金以外的资金；

２

、应严格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签订四方监管协议并通过上市公司报

交易所公告；

３

、资金的存取、使用要严格按照四方监管协议的约定，并及时通知保荐人；

４

、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的数额不能超过经股东大会批准并经证监会核准的募集资金使用数额。

项目完成后的节余资金以及超额使用募集资金，应通知保荐人并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通过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通过了《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通过了《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九、通过了《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通过了《关于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决定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审计机构，聘期一年，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宁波博曼特工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内容详见《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和宁波博曼特工业有限公司签署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框

架协议的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２

）

表决结果：有表决权共

５

票，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联董事谢识才、王凤鸣回避表决。

以上第二、三、六、十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一）重要内容提示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星期五）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星期四）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太平桥公司一楼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审议事项

议案一

《

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

议案二

《

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议案三

《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议案四

《

关于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四）会议方式、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社会公众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星期五）

１４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星期五）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太平桥公司一楼会议室。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星期四）

（六）参加会议的方式

公司股东应正确行使表决权。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七）会议出席人员

１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合法委托的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现场会议登记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星期一）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３０

。

２

、登记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太平桥公司办公大楼二楼董事会秘书处。

３

、登记办法：

（

１

）个人股东登记时需持个人身份证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

的，受托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

（

２

）法人股东登记时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账户卡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

章）和法人股东单位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复印件（加盖公章）。

（

３

）公司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九）联系方式

联系人：袁博云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４－８３００４７１２

联系传真：

０５７４－８８３４９３６８

（十）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１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星期四）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

７３８１３７

沪市挂牌股票简称

：

博威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为：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７３８１３７

；

（

３

）在“买入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代表议案二，依次类推。 本次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为：

序号 审议事项

对应申报

价格

议案一

《

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 １．００

议案二

《

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２．００

议案三

《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３．００

议案四

《

关于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４．００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输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

６

）确认委托完成。

４

、投票操作举例：

（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博威合金”

Ａ

股的投资者，对方案一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１３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

２

）如某投资者对方案一投反对票，只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１３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５

、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处理。

十、其他事项

１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除非另有说明，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只限于代为行使表决权；

２

、股权登记日的在册公司股东，如未办理股东登记，也可按照本通知第（八）条第

３

点的“登记办法”

规定的相关证件前往会议现场出席本次会议；

３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一、备查文件目录

１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决议；

２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鉴证报告》；

３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

及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专项意见》；

４

、《关于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及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

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一：

关于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２０１１〕２０３号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威合金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博威合金公司为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二、管理层的责任

博威合金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

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要求编制《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博威合金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上述说明独立地提出鉴证

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 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

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在鉴证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审慎调查，实施

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并根据所取得的材料做出职业判断。 我们相信，我们的鉴

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博威合金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与实际情况相

符。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叶卫民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沈佳盈

报告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

上海证券交易所：

现根据贵所印发《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规定，将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３

号）核准，本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

面值

１

元。 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２７．０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４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本次发

行坐扣承销费及保荐费

６３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１

，

４２１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已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

股份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分别汇入本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东支行开立的人民

币账户

３９１５２００１０４０００９６１９

账号内

８０１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在中国银行宁波东湖支行开立的人民币账户

８１００４０３９９７０８０９３００１

账号内

４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在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开立的人民

币账户

７４０９５０５０１００００１１２

账号内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另扣除其他发行费用

７

，

１５８

，

７７２．８５

元后，公司本次募

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４１４

，

５９１

，

２２７．１５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由

其出具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２３

号《验资报告》。

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

金使用计划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核准单位 项目核准文件

１

年产

１

万吨无铅易切削黄铜棒

线生产线项目

１８

，

８１７

［

注

２

］

宁波市发改委

甬发改审批

〔

２０１０

〕

６１

号

２

年产

２

万吨高性能高精度铜合

金板带生产线项目

［

注

１

］

４０

，

７９３

［

注

３

］

宁波市发改委

甬发改审批

〔

２０１０

〕

６０

号

３

年产

１．５

万吨变形锌合金材料

生产线项目

１４

，

５２８

［

注

４

］

宁波市发改委

甬发改审批

〔

２０１０

〕

５９

号

合计

７４

，

１３８

［注

１

］：该项目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博威合金板带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注

２

］：其中建设投资

１４

，

９０７

万元，流动资金

３

，

９１０

万元。

［注

３

］：其中建设投资

３１

，

１６８

万元，流动资金

９

，

６２５

万元。

［注

４

］：其中建设投资

１１

，

５９５

万元，流动资金

２

，

９３３

万元。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本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开工建设年产

１

万吨无铅易切削黄铜棒线生产线项目和年产

１．５

万

吨变形锌合金材料生产线项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

资额为

７

，

８５４．７１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表：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

年产

１

万吨无铅易切削黄铜棒

线生产线项目

１８

，

８１７ ４

，

３６９．９２

年产

１．５

万吨变形锌合金材料

生产线项目

１４

，

５２８ ３

，

４８４．７９

合计

３３

，

３４５ ７

，

８５４．７１

（二） 子公司宁波博威合金板带有限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开工建设年产

２

万吨高性能高精度

铜合金板带生产线项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７

，

７４８．１９

万元。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６日

附件二：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置换及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专项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作为宁

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威合金”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国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本保荐机构”）对博威合金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及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了认真、 审慎的核查，核

查结果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３

号文核准，博威合金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以网下询价配

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价格每股

２７

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博威合金已收到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４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减除发行费用

７０

，

４０８

，

７７２．８５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４１４

，

５９１

，

２２７．１５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２３

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所披露的募投项目及资金使用计划为

７４

，

１３８

万元，超募

资金

６７

，

３２１

万元。 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规定，对募集资金制定了

专户存储制度，并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

二、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公布的《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下

简称“《招股说明书》”），公司的募集资金将投资于下述三个项目：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

万元

）

核准单位 项目核准文件

１

年产

１

万吨无铅易切削黄铜棒线生产

线项目

１８，８１７

宁波市发改

委

甬 发 改 审 批

［２０１０］６１

号

２

年产

２

万吨高性能高精度铜合金板带

生产线项目

４０，７９３

宁波市发改

委

甬 发 改 审 批

［２０１０］６０

号

３

年产

１．５

万吨变形锌合金材料生产线

项目

１４，５２８

宁波市发改

委

甬 发 改 审 批

［２０１０］５９

号

注：项目

２

将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博威板带负责实施。

《招股说明书》中约定：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利用自筹资金先行实施了部分项目，募集

资金到位后将优先置换公司因先行实施上述项目所使用的自筹资金。

２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鉴证并出具的《关于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２０３

号），博威合金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开工建设年产

１

万吨

无铅易切削黄铜棒线生产线项目和年产

１．５

万吨变形锌合金材料生产线项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７

，

８５４．７１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货币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

年产

１

万吨无铅易切削黄铜棒线生产线项目

１８，８１７ ４，３６９．９２

年产

１．５

万吨变形锌合金材料生产线项目

１４，５２８ ３，４８４．７９

合计

３３，３４５ ７，８５４．７１

博威合金子公司宁波博威合金板带有限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开工建设年产

２

万吨高性能高精

度铜合金板带生产线项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其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

额为

７

，

７４８．１９

万元。

三、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情况

１

、偿还银行贷款的方案

公司拟用超募资金中的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偿还银行贷款，其中人民币贷款本金

４５

，

１４０

万元，美元贷

款本金

４４０

万元，贷款明细如下：

单位

：

万元

借款银行 合同编号 金额 币种 借款时间 到期时间

年利率

（

％

）

农行江东支行

８２１０１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９１４２ ３

，

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０９．０８．２４ ２０１２．０８．２３ ４．８６

农行江东支行

８２１０１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９１４３ １

，

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０９．０８．２４ ２０１１．０８．２３ ４．８６

农行江东支行

８２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６０５ ２

，

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０．０１．１９ ２０１３．０８．２３ ５．１８４

中行鄞州支行 鄞州

２０１０

人借

００６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０．０２．２４ ２０１１．０２．２３ ５．０４４５

广发鄞州支行 综合授信合同

２９４０１５ ８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０．０５．１４ ２０１１．０４．１４ ５．０４４５

中行鄞州支行 鄞州

２０１０

人借

０１８６ １

，

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０．０７．０９ ２０１１．０７．０８ ５．０４４５

农行江东支行

８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４３４６ １

，

９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０．０７．１５ ２０１１．０７．１４ ４．７７９

农行江东支行

８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４３４７ １

，

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０．０７．１５ ２０１１．０７．１４ ４．７７９

中行鄞州支行 鄞州

２０１０

人借

０１９４ １

，

９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０．０７．２０ ２０１１．０７．１９ ５．０４４５

中行鄞州支行 鄞州

２０１０

人借

０２３２ １

，

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０．０８．０５ ２０１１．０８．０４ ５．０４４５

浦发鄞州支行

９４１７２０１０２８０３６６ ２

，

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０．０８．０９ ２０１１．０８．０８ ５．３１

农行江东支行

８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５５８９ １

，

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０．０８．２４ ２０１１．０８．２３ ４．７７９

广发鄞州支行 综合授信合同

２９４０１５ ２

，

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０．０８．２５ ２０１１．０８．２５ ５．０４４５

中行鄞州支行 鄞州

２０１０

人借

０２６３ ９５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０．０９．０３ ２０１１．０９．０２ ５．０４４５

浦发鄞州支行

９４１７２０１０２８０４０３ １００．００

美元

２０１０．０９．０８ ２０１１．０９．０８ ５．２３

农行江东支行

８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６６７２ ２

，

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０．０９．１９ ２０１１．０９．１８ ４．７７９

浦发鄞州支行

９４１７２０１０２８０４２６ １４０．００

美元

２０１０．０９．２０ ２０１１．０９．２０ ５．２３

农行江东支行

８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６７８８ 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０．０９．２１ ２０１１．０９．２０ ４．７７９

农行江东支行

８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６７８９ 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０．０９．２１ ２０１１．０９．２０ ４．７７９

中行鄞州支行 鄞州

２０１０

人借

０２８７ ９９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０．１０．１３ ２０１１．１０．１２ ５．３１

浦发鄞州支行

９４１７２０１０２８０４８９ ２００．００

美元

２０１０．１１．０８ ２０１１．１１．０８ ５．２３

中行鄞州支行 鄞州

２０１０

人借

０３１４ ９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０．１１．１１ ２０１１．１１．１０ ５．５６

中行鄞州支行 鄞州

２０１０

人借

０３３０ ９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０．１１．３０ ２０１１．１１．２９ ５．５６

农行江东支行

８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９５３３ １

，

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０．１２．１４ ２０１１．１２．１３

浮动

农行江东支行

８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９７２２ １

，

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 ２０１１．１２．１９

浮动

农行江东支行

８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４２６ ３

，

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１．０１．１１ ２０１２．０１．１０ ５．２２９

农行江东支行

８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６３９ ２

，

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１．０１．１３ ２０１２．０７．１２ ４．８１５

农行江东支行

８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６５１ ２

，

１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１．０１．１４ ２０１２．０７．１２ ４．８１５

农行江东支行

８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８１３ 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１．０１．１８ ２０１２．０７．１２ ４．８１５

农行江东支行

８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８１５ ２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１．０１．１８ ２０１２．０７．１２ ４．８１５

农行江东支行

８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９３５ ２

，

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１．０１．２０ ２０１２．０７．１９ ４．８１５

农行江东支行

８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９３５ ３

，

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１．０１．２４ ２０１２．０７．１９ ４．８１５

２

、偿还银行贷款的必要性

公司上述流动资金贷款的年利率均远高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存款利率，且本次拟偿还的银行贷款

如不还贷，每年将产生贷款利息约

２

，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遵循股东利益

最大化的原则，公司用超募资金中的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提前偿还银行贷款，可以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支出，

增加公司效益。 因此公司用超募资金偿还部分银行贷款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四、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由于公司原材料价格较高，且随着公司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日常经营流动资金需求将逐渐增加，为

了抓住市场机遇，扩大经营规模，减少贷款，节约利息支出，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和竞争实力，公司拟将超

募资金中的

１９

，

３２１．１２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公司履行的程序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

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的议案》、《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和《关于以部分

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召开的第一

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的议

案》、《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和《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１

、对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博威合金本次以募集资金

１５

，

６０２．９０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

筹资金

１５

，

６０２．９０

万元，置换金额与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数额一致；不违反博威合金在《招股说明书》中

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经过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明确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因此，本保荐机构同意博威合金本次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２

、对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博威合金本次将超募资金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可以降低财务

费用，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明确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因此，本保荐机构同意博威合金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上述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３

、对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由于公司原材料价格较高，且随着公司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日常经营流

动资金需求也逐渐扩大，将部分超募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抓住市场机遇，扩大经营规

模，减少贷款，节约利息支出，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和竞争实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用部分超募资

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明确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因此，本保荐机构同意博威合金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上述超募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保荐代表人： � � � �刘建毅 傅毅清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１月３１日

附件三：

关于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置换及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作为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

事，我们对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有关审议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１

、议案一、《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有资金的议案》。

经核实，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１５

，

６０２．９０

万元，遵循了公司在

《招股说明书》 中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情

形，我们同意公司本次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２

、议案二、《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经核实，我们认为：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效降低财务费用，公司将超募资金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用

于偿还银行贷款，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的正常进行，我们同意公司在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上述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３

、议案三、《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核实，我们认为：公司将部分超募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可有效抓住发展机遇，切实增强企业

盈利能力和竞争实力，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在相关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将上述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独立董事：尚福山、肖今声、马云星

２０１１年１月３１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１３７

股票简称：博威合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和宁波博曼特工业有限公司

签署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框架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鉴于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与宁波博曼特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博曼特”）签署的

２０１０

年度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已到期，而公司与博曼特之间存在的日常生产经营方面的

交易仍将延续。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根据《公司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公司拟与博曼特再签署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该协议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表决时关

联董事谢识才、王凤鸣已回避表决。 现将该框架协议的相关情况介绍如下：

一、关联方“宁波博曼特工业有限公司”介绍

注册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前后陈村

法定代表人：马嘉凤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１２

日

注册资本：

７３８

万美元

经营范围：汽车、通讯、医疗、轨道交通精密零部件，汽车液压挺杆、汽车安全气囊用气体发生器、汽

车空调管路部件，新型仪表元器件和材料、管道、冷热交换阀门、卫生器具、电子接插件、智能型防电弧

起爆的无危害新型防爆器具的制造、加工；模具的设计、制造、加工；框架材料的深加工。

二、关联关系：博曼特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配偶控制的企业。

三、协议的适用范围

该协议中的约定适用于公司与博曼特之间发生的该协议约定的各项关联交易事项。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博曼特之间的采购和销售产品。

五、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的价格以不偏离市场独立的第三方的价格和收费为标准，若无市场价格参考或定价受到

限制，则以成本加合理利润定价。

六、关联交易的原则

双方在关联交易中，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充分顾及双

方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关联交易协议的期限

协议有效期自公司与博曼特签署协议且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一年后公司董事会批准

新的协议取代前述协议之日止，经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可以续签。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与博曼特签署的关联交易

框架协议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八、协议生效、法律适用于争议解决

１

、该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２

、协议签订、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３

、协议的执行而产生的或与该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九、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真审阅了《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宁波博曼特工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鉴于原双方所签的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已到期，而该项关联交易仍是公司保持生产经营健康发展的一个

重要部分，该项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

依赖或被其控制，不会对其他股东利益造成损害。 所以签署该协议是必要的，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

十、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关于对〈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宁波博曼特工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

框架协议〉的独立董事意见》；

２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决议》；

３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宁波博曼特工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框架协

议》。

特此公告。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１３７

股票简称：博威合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发出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七

次（临时）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下午

１４

时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举行。 会议应参会监事

３

名，实际参会监事

３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许立

存先生主持，与会监事经审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的议案》。

为了抓住市场机遇，加快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公司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通过自筹资金进行部分

投资，并在筹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宁波博威合金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２０３

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公司及子公司宁波博威合金板带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到募投项目的金额共计人民币

１５

，

６０２．９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公司及子公司宁波博威合金板带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情况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

１

、

年产

１

万吨无铅易切削黄铜棒线生

产线项目

１８

，

８１７ ４

，

３６９．９２

２

、

年产

１．５

万吨变形锌合金材料生产

线项目

１４

，

５２８ ３

，

４８４．７９

３

、

年产

２

万吨高性能高精度铜合金板

带生产线项目

４０

，

７９３ ７

，

７４８．１９

合计

７４

，

１３８ １５

，

６０２．９０

子公司宁波博威合金板带有限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开工建设年产

２

万吨高性能高精度铜合金

板带生产线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７

，

７４８．１９

万元。

上述募投项目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定位，投资项目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 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第十条之规定，公司拟以部分募集资金置换上述已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合计

１５

，

６０２．９０

万元。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通过了《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公司将募集资金超额部分中的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通过了《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将募集资金超额部分中的

１９

，

３２１．１２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通过了《关于将公司部分募集资金定期存放的方案》。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存放利率，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以定期存款等方式存放募集

资金，金额和期限由公司视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而定。 现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情况，按募集资金净额

７４

，

１３８

万元，扣除前期已投入部分资金

１５

，

６０２．９０

万元，剩余的

５８

，

５３５．１０

万元资金分别以一年、半年

和三个月定期存款方式进行存放。 具体情况列表如下：

项目 年产

１

万吨无铅 年产

２

万吨高性能 年产

１．５

万吨变形

易切削黄铜棒线 高精度铜合金板 锌合金材料生产

生产线项目 带生产线项目 线项目

银行存款金额

１４

，

４４７．０８ ３３

，

０４４．８１ １１

，

０４３．２１

一年定期（

２．７５％

）

２

，

０００．００

半年定期（

２．５０％

）

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三个月定期（

２．２５％

）

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募集资金存款户

２

，

４４７．０８ ３

，

０４４．８１ ２

，

０４３．２１

公司将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严格按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进行支取。

五、 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宁波博威合金板带有限公司以增资方式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４１

，

４５９．１２

万元，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本次拟将

募集资金以增资方式投入到宁波博威合金板带有限公司， 用于实施年产

２

万吨高性能高精度铜合金板

带生产线募投项目， 具体金额为

４０

，

７９３

万元。 公司已自筹资金增资宁波博威合金板带有限公司

８８００

万

元，并已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开工建设年产

２

万吨高性能高精度铜合金板带生产线项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７

，

７４８．１９

万元。 扣除上述金额后，使用上

述募集资金

３３

，

０４４．８１

万元，以及公司自筹资金

６９５５．１９

万元，合计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增资到宁波博威合金板带

有限公司，增资后该公司应遵循以下规定：

１

、应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得存储除募集资金以外的资金；

２

、应严格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签订四方监管协议并通过上市公司报

交易所公告；

３

、资金的存取、使用要严格按照四方监管协议的约定，并及时通知保荐人；

４

、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的数额不能超过经股东大会批准并经证监会核准的募集资金使用数额。

项目完成后的节余资金以及超额使用募集资金，应通知保荐人并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通过了《关于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审计机构，聘期一年，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宁波博曼特工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宁波博曼特工业有限公司交易总价款不超过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以上第二、三、六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目录：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临时）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２６

证券简称： 四方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流程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

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股

东参加网络投票流程更正公告如下：

１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代码：

７８８１２６

，投票简称：四方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操作程序如下：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７８８１２６

；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对应申报价格（详见下表），

９９．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

案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具体如下：

序号 议案 申报价格

（

元

）

０

总议案

（

即所有议案

）

９９．００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修改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修改

《

信息管理与披露制度

》

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借款的议案

５．００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网络投票的注意事项：

（

１

）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

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１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１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日前，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诺华国

际制药有限公司爱尔兰分部 （

Ｎｏｖａｒｔ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Ｂｒａｎｃｈ Ｉｒｅｌａｎｄ

）［以下简称诺华（

Ｎｏｖａｒｔｉｓ

）］及其子公司山德

士（

ＳＡＮＤＯ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以下简称山德士（

Ｓａｎｄｏｚ

）］签

订了战略协议。 根据该协议，公司负责向诺华全球分支机构供应原

料药和中间体产品，并且为山德士供应其商业化和研发阶段的一系

列产品。 双方同意继续对讨论中的产品列表进行进一步洽谈。 诺华

认为，这个新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满足了诺华和山德士利

用多种资源进行生产的需要以及山德士在中国销售的需要。本次结

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公告基于公司与诺华以及山德士分别签订

了转移生产协议和供货协议的基础上。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二月一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温州银行）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起，温州银行将代

理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华安香港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１８

）的销售业务。 温州银行的基金代销资格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４０９

号文批准。

温州银行在温州、上海、杭州、宁波、衢州等

６６

家营业网点，均可

办理投资者基金账户开户和开放式基金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基金

定投等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温州银行各营业网点

２．

温州银行网站：

ｗｗｗ．ｗｚｂａｎｋ．ｃｎ

３．

温州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７ － ９６６９９

４．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５．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２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００

证券简称：风范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２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更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持续督

导工作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公司收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保荐机构申银万国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银万国”）《关于更换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工作保荐代表人的通知》，申银万国原指定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保荐代表人王素文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宜继续从事对公

司的持续督导工作，其后续工作由申银万国指定的杨璀女士接替，履行保荐

职责。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日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信诚盛世蓝筹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继续限制大额申购和

转换转入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为保证信诚盛世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稳定运作，保护现有基金份

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信诚盛世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信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刊登了《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信诚盛世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限制大额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现将本基金继续限制

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的情况再次提示如下：

本公司已决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限制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即如单日单个基金

账户的累计申购及

／

或转换转入（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发起的申购申请）金额在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不含

１０００

万元）时，本基金将有权拒绝。

在本基金限制大额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和转换转出等业务正常办理。 本

基金取消或调整上述大额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限制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本公司再次提示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由此给投资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ｐｒ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或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咨询相关信息。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２月９日


